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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以案说法

你问我答

新华社 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27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
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规定，勘
查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导致地质灾害、植被毁
损等生态破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环境公益
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表示，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存在乱采滥伐、无证勘查开采、破坏性开
采等违法违规现象，造成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未引起足够
重视。本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将涉矿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其
中，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关于公益诉讼的
规定相契合，有助于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在专业技
术、设备和执法效率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是维护环境公共
利益的主要力量，而环境司法是维护环境正义的最后一
道屏障，故有必要积极推动建立环境资源司法执法协调
机制，做好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有序衔接。”郑学
林说。

司法解释对此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发现无证勘
查开采，勘查资质、地质资料造假，或者勘查开采未履行生
态环境修复义务等违法情形的，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司法建议，由其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侦查
机关处理。

该司法解释还就矿业权出让合同的效力及解除，矿业
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强制履行、合同解除及违约责任承担等
作出了规定，司法解释从27日起施行。

通讯员 小薇 游情天

岳父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女婿为了“帮”岳父减少
罪责，竟将这些假证给销毁了。近日，岳父陈某和女婿裴某
都将面临平湖市检察院的公诉。

为了谋取私利，陈某曾替上百人制作假证。今年6月
上旬，他的行为被警方发现。

陈某被带走后，家里人都很着急，在江苏的女婿裴某接
到家里人电话后，急匆匆地赶来平湖，与陈某儿子小陈兄弟
等人聚集到了一起，商量怎样帮陈某脱罪。此时，他们已经
确定，陈某帮人家办的电焊证的确都是假证。

“要想减轻岳父的罪，必须把这些办假证的钱退还给人
家。”裴某提议道。于是，四人分头行动。小陈有一份近百
人的客户名单，其中有些是交了钱还没有办证的。根据分
工，联系退钱的工作主要由裴某负责。从那天开始，裴某就

在岳父开的店里一个个打电话联系，对已经交钱办假证的
人，裴某给对方退回了制假证的钱，并收回假证。经过联
系，很多人都过来领回了退款，不方便过来的，裴某就让小
陈等人上门去把钱退掉。

但这时，裴某的手上开始有了那些退款的凭证，以及部
分收回的假证。看到这些凭证，裴某他们心里发慌了，觉得
这些东西会对岳父很不利。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把这些凭
证销毁。

销毁工作依然由裴某来做。裴某说，他把这些证据撕
成碎片，一部分扔到了附近的河道里。后来，他看到这些碎
片在河里漂着不太好，容易被人发现，于是就把剩余的碎片
扔到了附近菜场的厕所里，用水冲掉。

可是，裴某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面对警
方的调查，他无法自圆其说，最终如实交代了整件事。裴某
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即将面临法律的审判。（文中
人物系化名）

亲妈、后妈
我该养哪个妈？

读者黄先生：
我7岁时父母离婚，我判给了父亲，我妹

妹判给了母亲。之后我一直和生父、继母生
活，身为货车司机的父亲经常外出，是继母给
我做饭送我上下学。如今我大学毕业工作
了，父亲病逝了，妹妹说是去外地找工作了，
和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如今下落不明。我亲
生母亲和继母对我都有恩，但她们因病现在
都不能再劳动，无法自食其力了，可膝下又都
没有其他的赡养人了。作为儿子，我该养
谁？如果她们再婚，我是否还要继续赡养？

法官答复：
对亲生母亲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母，你

都有赡养的义务。
《婚姻法》中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

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
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
赡养费的权利。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
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
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婚姻法》和《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都同时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王景龙 张洪军 冯石亮

擅用他人积分
换取赠品

能否构成犯罪？
读者杨女士：

我是某通讯公司的手机用户。之前该公
司曾经多次发信息告知，我的积分已有9200
多，可以去营业厅兑换赠品。但我因工作较
忙，一直未前往领取。近日，我前往兑换时，
却被告知积分已被兑换。该公司查明，原来
是职工吕某将我的积分拿去兑换了赠品。吕
某见许多用户未及时兑换，有的长期都不曾
前往，便起了以此牟利的念头，于是利用工作
便利获得了80余位用户的积分账户，擅自将
积分兑换成赠品后，再转卖他人，获利12000
余元。请问，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法官答复：
吕某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该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
的行为。吕某的行为已与之吻合。

一方面，吕某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从
表面上看，积分本身虽不具有具体的财物性
质，似乎不能成为盗窃的直接对象，但作为盗
窃对象的财物，不仅包括有形物体，还包括具
有经济价值的无形物体。更何况积分虽然从
形式上属于无形物体，但只要用户进行积分
兑换就能变成有形财物（赠品），即具有经济
价值。吕某之所以擅自兑换，也正是出于以
此牟取经济利益的念头。并且，用户未及时
兑换，并不等于已经放弃了获得相应赠品的
权利，也不等于吕某便可以因此获得相应的
支配权。

另一方面，吕某已实施秘密窃取行为。
即吕某所采取的是隐秘的、自认为不会被80
余位用户所知悉的方法，实施窃取用户积分。

根据法律，吕某必须受到追究。盗窃罪
的构成，即有数额标准（数额较大以上），也有
次数标准（多次窃取），有其中之一即可。而
吕某的行为已符合双重标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
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
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吕某的涉
案金额达 12000 余元，明显当属惩处之列。
该《解释》第3条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
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而吕某的作案
高达80多次，也已符合构罪要件。

颜东岳

“小候鸟”暑期学法
通讯员 胡矢杨 王琳

暑假里，杭州下城区司法局和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尚法先锋队”一起，为辖区的“小候鸟”带来了多场普法活动。7月26日，
在东新街道水漾苑社区日照中心，普法人员通过小视频、小游戏、现场授课等互动方式，教小朋友们学习各类法律常识和安全防
范知识。

为帮办假证的岳父脱罪，女婿竟销毁证据
这下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最高法公布新司法解释

明确涉矿环境公益诉讼相关问题


